
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删除不宜公开信息的说明

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指南》”）有关要求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我公司已向

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递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（呼和浩特市恒鑫科

技发展有限公司食品泡沫包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）纸质完整文

本；本报告内容涉及商业秘密内容，公示版报告表已按照《指南》要

求，将全文中涉及商业秘密等内容进行了删减，形成了报告表公示版。

特此说明

呼和浩特市恒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2023 年 11 月


